
卜辭“■不既作”試解

王子揚

　　出組二類卜辭屢見“■不既 ”一語，《詁林》按語説：

“■不既■”爲卜辭恒語，當與祭祀有關，義不可曉。〔１〕

下面結合卜辭辭例，試對“■不既 ”作初步解釋。先把比較完整的辭例列舉如

下，然後再作討論。

（１）庚辰卜，旅，貞：■不既 ，其亦尋■，其■■于上甲。

英１９９８［出二］

（２）庚辰［卜，□］，貞：■［不既 ］〔２〕，其求萑匄，其亦□奏

合４６６０［出二］

（３）［辛］巳卜，旅，貞：■不既 ，其亦尋奏，惠丁亥■。十一月。

辛巳［卜，旅］，貞：■［不既 ］， 合２３６９４［出二］

（４）辛亥卜，■，貞：■不既 ，其亦■，其■■

辛亥卜，■，貞：■不既 ，其亦■，惠丁巳■。

合２５８９２（英１９９７同文）［出二］

（５）貞：■不既 ，其亦奏自上甲，其告于父丁。 合２２６８０［出二］

（６）丁未卜，□，貞：■不［既］ ，其亦■，惠 　合２３６９２［出二］

（７）辛未卜，□，貞：■不既［ ］ 合２３６９６［出二］

·２９·

〔１〕

〔２〕

于省吾主編、姚孝遂按語編纂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３２５５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。

“不既 ”據同文卜辭擬補，但從《合》４６６０第二列所餘空間看，似不能容下三個字。《合》３４１７２（《明後》

２４２９、《南明》４８１）是歷二類卜辭，辭曰：“甲寅卜：作求萑匄 ”，可證《合》４６６０第三列“萑”下確實没有

字，這也説明我們的擬補不一定正確。



上引諸辭，“■不既 ”後顯然當點斷，自成一小分句，作爲後面以“亦禱”、“尋禱”、

“尋奏”等領起的分句的前提。换句話説，諸辭之所以要向先祖再次禱祭、奏祭，原因

就是“■不既 ”。在討論“■不既 ”的意思之前，需要把“■”、“ ”二字的釋讀和含義

弄清楚。

先説“■”。“■”作“ ”、“ ”，一般認爲乃“ ”、“ ”之雙鈎寫法。從卜辭辭

例上看，這種認識是没有問題的，賓組卜辭“ 甲”子組卜辭寫作“ 甲”（《合》２１８０５、

２１０９６、《粹》２７２），就是强證。

“ ”、“ ”，過去有很多釋法，〔１〕目前學者多接受釋“■”説。〔２〕蔡哲茂先生

曾經主張釋“肙”（蜎），認爲是“蚊字幼蟲肙（孑孓）的象形”，亦可參考。〔３〕本文暫從

釋“■”説。字釋學者或有分歧，然多數學者認爲“ ”、“ ”在卜辭中多數情況下表

示疾病痊愈、病情好轉之意，這是非常正確的。限於篇幅，關於“■”的辭例不再臚列，

可參看《類纂》第６８０—６８２頁。前引蔡文對“■”字辭例作了分類稱引，甚爲齊備，亦

可參閲。下面僅僅引出幾條跟前引（１）—（７）諸辭有關聯的歷組卜辭如下：

（８）己巳貞：其尋■，■。

弜尋■。 合３２４３９（甲釋３９清晰）［歷二］

（９ａ）又不既■。

（９ｂ）眢 〔４〕大示（主）■，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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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于省吾主編、姚孝遂按語編纂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１７６７—１７７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。

參王藴智：《■字探源》，《追尋中華古代文明的蹤迹———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》第７—

１３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又《出土資料中所見的“■”和“龍”》，《字學論集》第２６３—２７４頁，河南

美術出版社２００４年。本文暫從之。

蔡哲茂：《釋肙（蜎）》，周鳳五、林素清主編：《古文字學論文集》第１５—３６頁，臺北“國立”編譯館

１９９９年。

過去多釋爲“眢”（參看于省吾《釋眢》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第４０—４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；姚孝遂、肖丁

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》第２７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。劉釗《釋甲骨文中从夗的幾個字》、《甲骨文字考釋》

之六“釋宛、眢”、《釋金文中从夗的幾個字》，劉先生三篇文章皆收入氏著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頁碼分别

爲第３０—４７頁、５３—５６頁、１０６—１１５頁，嶽麓書社２００５年）。陳劍先生從卜辭用法出發，認爲此字用

法和表範圍的副詞“率”、“皆”等相近，把這個字讀爲古書中的“兼”，進而因聲求其本源爲《説文》訓爲

“目旁毛也”之“睫”的象形初文（陳劍：《甲骨文舊釋“眢”和“■”的兩個字及金文“■”字新釋》，《甲骨金

文考釋論集》第１７７—２３３頁，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）。陳説顯然優於舊説。近來，沈培先生懷疑釋爲“眢”

的左側形體“ ”、“ ”或許就是“眯”的表意初文，卜辭中讀爲“彌”，是“逐一遍佈所有對象而終盡的意

思。”（沈培：《釋甲骨文、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

釋—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３１—３４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）

陳、沈二位先生對“眢”字含義的把握有理，至於此字究竟釋“睫”還是“眯”，不能斷定，本文暫用傳統隸

定“眢”表示這個字。



（９ｃ）率小示（主）■，■。

（９ｄ）惠辛酉■，■。

（９ｅ）惠乙丑■，■。

（９ｆ）惠丁卯■，■。

屯２４１４（屯４２３３、合４１６３４＋安明２３６４＋安明２３６５同文）［歷二］

（８）辭“尋”，李學勤先生訓爲“重”，並舉《左傳·哀公十二年》“吴使人請尋盟”爲

證。〔１〕李説可從。這組對貞卜辭占問爲了使病情好轉，是否再次舉行禱祭。（９ｂ）、

（９ｃ）占問禱祭對象及其順序，（９ｂ）占問按照“大示（主）”順序逐一遍佈禱祭，（９ｃ）是按

照“小示（主）”的順序全部禱祭。（９ｄ）—（９ｆ）則進一步卜問禱祭時間。（９ｂ）—（９ｆ）這

一切連環占斷可能皆源於（９ａ）“又不既■”。“既”，古書多訓“終”、訓“畢”，表示動作

已經完成。卜辭“既”的這種用法十分常見，通常用在動詞（或短語）前面，表示這個動

詞的動作行爲或狀態結束。如《英》８４９正云：“貞：王勿獸（狩）乂，既陷麋歸。九月。”

這條卜辭是卜問商王不要去乂地狩獵，陷麋結束後就歸去，好不好。《屯》６６５（《屯》

１１０５同文）有辭：“辛巳貞：雨不既，其燎于蒿（郊）土（社）。”“雨不既”就是雨没有停

止，雨没有下完。更多辭例請參《類纂》第１４１—１４２頁。“既”皆訓“畢”。“雨不既”的

反面是“雨既”或“既雨”，《合》１２９７３＋《乙補》２２９＋《乙補》５３１８有一條卜辭説“翌戊寅

既雨”，《合》２１３０２説：“庚寅雨，中日既”，等等。（９ａ）“又不既■”即“■又不既”，就是

説“■”這種行爲或狀態没有完成。筆者認爲“又不既■”是講病情没有最終好轉，或

者是病情還在持續，好轉得不徹底。所以（９）辭下面連環占問禱祭先祖的順序及其時

間，以期病情有所緩解乃至痊愈。《屯》４２３３跟（９）辭同文，“又不既［■］”後有“弜”，

“弜”下殘。

前引出組二類（１）—（７）辭的情形跟（８）、（９）非常相似，因爲“■不既 ”而“尋禱”

先祖，“■不既 ”跟歷組二類的“又不既■”應該是意義相同而表達略有不同的兩個短

語，這一點可以肯定下來。

下面再説“ ”。“ ”字，學界一般把它嚴格隸定爲“■”，〔２〕無疑是正確的。曾憲

通先生對這個字有過考釋，引在下面：

·４９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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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李學勤：《續釋“尋”字》，原載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００年第６期，後收入氏著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第１７６

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姚孝遂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１２４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；于省吾主編、姚孝遂按語編纂：《甲骨

文字詁林》第３２５５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；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編纂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７０９頁，福建人民出

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

甲骨文中有：

（《綴》４８７）、《文》６２９、《金》７２９）

（《庫》１１８０、１２４４）

兩種寫法，左旁 乃 （人）形的變體，易與弓形混同。春秋欒書缶“作”字从

又作 ，戰國以後“又”旁轉置“乍”下爲 （中山王壺）或 （酓前鼎），从又、

从 、从丯的構形相同，可見 、 實與 、 無别。准此道理，甲骨文的

字，與具備人形的字 字只有人身相背的不同，並没有實質性的差别。由此

觀之，甲文 當是“作”的本字， 則是 的省體。 字从人从又从乍會

意，示人用手操耒起土，引申之，“作”字便有“起”義。〔１〕

筆者認爲，曾先生把卜辭“ ”跟“作”聯繫起來的思路是對的，但説“ ”就是《説

文》“作”的本字，會“人用手操耒起土”似未必。甲骨文用爲偏旁的“人”、“弓”區别顯

著，少見訛混，不像後世文字那樣隨意，不能據後世文字形體上推，認爲“ ”字左旁爲

“人”旁的混同，只能認爲是“弓”。目前習慣隸定爲“■”，是符合實際的。

《合》３１１４６同《合》３１７７３爲重片，兩者清晰程度不同，可以互相參看。此骨版上

有跟“ ”形體相近的字形，作：

合３１１４６上、 合３１１４６下

合３１７７３上、 合３１７７３下

除去左側“弓”旁下部的手形，跟我們討論的“ ”字相同，過去認爲這個字从兩手

執弓、从“止”是不對的。〔２〕所謂的“止”當是“乍”旁。無名組卜辭的“乍”（作）寫成此

種形體屢見，如《合》３０２７０、３１０１８“■（作）庸”之“作”寫作“ ”、“ ”，所从之“乍”寫作

“ ”，就是很好的證據。單獨使用的“乍”（作）也有寫作“ ”形的，如《合》３１９０８＋

３１２３０（莫伯峰先生綴合）有辭：

·５９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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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曾憲通：《“作”字探源》，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》第１２頁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姚孝遂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１０２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；于省吾主編、姚孝遂按語編纂：《甲骨

文字詁林》第２６３３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。



（１０）丁卯卜：王其 ■（格）从兹，又（有）正，王受又。

弜 （乍）■（格），亡若。 合３１９０８＋３１２３０［無名］

顯然，“ ”上部的斜筆爲泐痕，有學者釋“旬”並不妥當。這個字無疑是“乍”字，

莫伯峰先生所作釋文已經把這個形體釋爲“乍”，但又在右下角標注“？”，比較謹慎。

“作”在（１０）辭中當訓“起”。《合》２８４２２有“ ”，可能也應該是“乍”。“乍”字簡省的軌

迹可以擬定如下：

乍（作）： ——— ———

■（作）： ———

■（作）： ——— ———

“作”三個形體的“ ”上部“∨”形筆劃都可以省去，且呈現平行變化，看來，“乍

（作）”寫作“ ”没有什麽稀奇。“”可隸定作“ ”，應該是我們討論“■”的繁寫。《新

甲骨文編》把“ ”類形體歸入“發”字頭下，字形無據。〔１〕晉公■銘有“ ”字，前引

曾文已經把它跟甲骨文“■”聯繫起來，但具體説解並不合理，所以並没有引起學界的

注意。

近來謝明文先生對晉公■銘有新解，其中對“ ”字有很好的考釋，謝先生指出這

個字跟《三德》簡１１的“ ”、《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》簡７的“ ”乃至包山簡的“ ”、

“ ”都是同一個字，皆从“■”聲，當隸定爲“■”。〔２〕此説應該可信。謝先生在文中

注解談到甲骨文“■”字跟晉公■銘“ ”兩者關係，由於觀點比較重要，下面把此注全

部引出：

從“ ”來看，“胙”字从“尸”作“■”之形也許是比較早的寫法，其中的聲

符“■”可能還兼有表意的作用，“乍”除了作子聲符以外，可能還表示某種貢

品，■表示一手持物進獻於尸，“ ”表示兩手持物進獻於尸。《合》２３１６６有

“ ”字，它又見於《合》２２６８０、２３６９２、２３６９４、２５８９２，從用法看，似是祭祀動詞。

與 表面上比較像，但前者左邊所从與同類卜辭中的“弓”字難以强分，而

後者左邊所从卻與同銘“疆”字所从之“弓”有别。並且更爲重要的是兩者的

手形位置不同，表達的意思當有别。前者作手持弓形，“乍”可能是添加的聲

·６９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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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編纂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７０９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謝明文：《晉公■銘文補釋》第１７—２１頁。此篇爲未刊稿，本文所引謝先生觀點皆出此文，不再單獨

出注。



符， 除去“乍”形後的部分與“ （射）”（《合》２５２０４）、“ （射）”（參看金文編

３６９—３７０）、“（發）”（《明後》２２０４）構造相類，它似與《合》１７９７０“ ”爲一字，

可能即是“射”字。而 右邊則作手持“乍”形，故我們認爲 、 是不同的兩

個字。

謝先生指出甲骨文“■”象手持弓形，“乍”是後加的聲符，筆者十分同意。甲骨文

从一隻手持弓、兩隻手持弓的形體都有，分别作“ ”（合２００４２）、“ ”（花東５）之形（參

《甲骨文字編》第９５５—９５６、９４５頁），會意已經完足，把“■”所从之“乍”看作聲符是十

分合理的選擇。

“”、“ ”手形指向“弓”旁，確實跟晉公■的“ ”的造字意圖不同，但兩個形體分

屬早晚時代，其間存在演進關係的可能性仍然不能完全排除。無論如何，“”、“ ”所

从的“乍”應該是聲符，除去“乍”後的形體，筆者認爲可能就是《周禮·弓人》“爲弓”的

表意初文，象兩手爲弓之形，“乍”是後來添加的聲符，可能出於跟“射”字區分的緣

故。〔１〕裘錫圭先生指出：

在古文字裏，形聲字一般由一個意符（形）和一個音符（聲）組成。凡是

形旁包含兩個以上意符，可以當作會意字來看的形聲字，其聲旁絶大多數是

追加的。也就是説，這種形聲字的形旁通常是形聲字的初文。〔２〕

無論“”、“ ”字造字意圖爲何，所从之“乍（作）”都得看作是聲符。卜辭“■不既

”之“ ”可以直接釋爲“■”，讀爲“作”。按照筆者的理解，此字可能就是爲製作弓箭

而造的專字。《説文·人部》：“作，起也。”“作”訓“起”乃古書常訓，參《故訓匯纂》第

１０２—１０３頁。“■不既作”也就是“■不既起”，意謂病情好轉的狀態没有起色，也就是

病情没有徹底好轉。這跟前面分析歷組卜辭“又不既■”的含義是完全一致的。賓

組、■組卜辭常見習語“肩興有疾”，“興”訓“起”，跟“作”的含義相同。

（１）—（７）辭因爲病情没有徹底好轉，所以要舉行禱祭，以期疾病痊愈。這跟前引

（８）、（９）兩組歷組卜辭“又不既■”而舉行禱祭是一致的。（１）、（３）二辭明言“尋禱”，

可見之前是進行過禱祭的。“■不既作”的反面當是“■亦作”，見於《合》２３１６６，其

辭曰：

·７９·

卜辭“■不既作”試解

〔１〕

〔２〕

一手持弓或雙手持弓的形體，或有學者釋“射”。對比甲骨文“射”字形體可以看到，“射”字的特徵是有

搭在箭弦上之矢，作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等形，參李宗焜《甲骨文字編》第９４７—９５１頁（中華書局２０１２

年）。無矢之“ ”、“ ”，没有積極證據表明其爲“射”字異體。

裘錫圭：《古文字論集》第３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。



（１１）□午卜，旅，［貞］：■亦■（作）， 于毓祖乙、父丁 壴其

合２３１６６［出二］

“■”字殘筆依稀可見，周忠兵先生的摹本及其釋文已經把這個字正確地釋作

“■”，另外，本條釋文的“壴”亦從周忠兵先生釋。〔１〕“■亦作”可能指病情好轉的情

況已經發生，即病情好轉，或已經痊愈。“于毓祖乙、父丁”前面殘去之字可能是“其

告”、“其祝”之類的話。《合》３２６７９有類似卜辭：

（１２）辛亥□：告■于父丁一牛。

三牛。 合３２６７９［歷二］

（１３）［乙］卯貞：其告■于 屯４５４５［歷二］

這條卜辭是病情好轉後向父丁告祭，是用一牛還是三牛作爲犧牲。看來，如果病

情痊愈，殷人還會用犧牲告祖。（１１）辭的情形可能與此相類。

總結上面的論述，出組二類“■不既作”意謂病情没有好轉，歷組二類卜辭説成

“又不既■”。

以上就是對出組二類卜辭“■不既作”的一點看法。附帶指出，習見於賓組、■組

的習語“肩興有疾”，一般不見於出組卜辭，筆者認爲出組二類卜辭的“■亦作”、“■不

既作”就相當於賓組、■組卜辭的“肩興有疾”、“弗其肩興有疾”，表達習慣呈現鮮明的

類組差異。

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　初稿

（王子揚　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講師）

·８９·

出土文獻（第三輯）

〔１〕周忠兵：《卡内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的整理與研究》第１６４頁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９年。


